附件1
2014年度省管党费收支情况

一、省管党费收入情况

2014年度，省管党费收入总额为7678.8万元。其中，各地各单位上缴党费7490.9万元，党员个人自愿交纳千元以上大额党费4.1万元，中央组织部下拨160万元，党费存款利息23.8万元。

二、省管党费支出情况
2014年度，省管党费按年度预算支出7165.5万元。主要项目有：
1、按照《关于中国共产党党费收缴、使用和管理的规定》（中组发〔2008〕3号）规定的比例，上缴中央1250万元。

2、开展节日走访慰问、发放生活困难党员补助和慰问受灾地区。为粤东西北地区拨付生活困难党员子女“明天希望”教育补贴经费，以及生活困难党员、因病致贫党员生活补贴经费1206.9万元。拨付元旦、春节和“七一”等节日慰问老党员经费55.4万元。拨给部分市、县基层党组织灾后建设经费140万元。

3、按照中组发〔2008〕3号关于党费主要作为党员教育经费补充的规定，支出党员教育和党费工作经费。以项目化形式为粤东西北地区的农村、社区党组织和部分省直单位拨付党员教育和党建工作经费，以及“两新”组织党组织示范点建设补充经费2105.6万元；拨付粤东西北地区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补充经费802.5万元；拨付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开展党员轮训补充经费665万元；拨付粤东西北地区为1.2万个“两新”组织党组织订阅《人民日报》、4500名大学生村官订阅《大学生村官报》，以及订购和印制其他党员读物经费485.9万元；开展“两新”组织党建工作信息化平台建设经费55万元。

5、支付银行手续费和购买支票0.1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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